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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外国中央银行资产的国家豁免

与其他国家的没收和集体反措施

李庆明

　 　 内容提要:集体反措施(第三方反措施)是否构成没收外国中央银行资产的理由,涉
及三个小问题,即外国中央银行资产享有何种程度的国家豁免、非受害国之外的第三方对

责任国采取集体反措施是否已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没收外国中央银行资产是否符合国

际法尤其是其中的反措施规则。 按照习惯国际法,外国中央银行资产享有国家豁免的保

护,即免于其他国家的管辖、冻结、没收和各种形式的强制措施。 一国不能没收外国中央

银行资产,除非两国之间处于战争或武装冲突状态,而且仅限于迫切军事必要。 《国家责

任条款草案》并未规定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集体反措施的权利。 集体反措施几乎没有

国家实践,采取制裁措施的国家和组织也并不将其制裁措施视为集体反措施,故主张集体

反措施构成习惯国际法规则没有依据。 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属于普遍义务,但责任国向受

害国支付赔偿的义务并非普遍义务。 以所谓的集体反措施为由主张没收外国中央银行资

产,没有国际法依据,违反国家豁免原则,不符合国际责任法就反措施所施加的“临时性”
和“可逆性”限制,破坏了国际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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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中央银行享有国家豁免长期得到公认,但目前一些国家奉行所谓的“基于规则

的国际秩序”,开始讨论以集体反措施( collective
 

countermeasures)或第三方反措施( third-
party

 

countermeasures)作为冻结、没收外国中央银行资产(含其孳息)的理由。〔 1 〕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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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See
 

Amanda
 

Bil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rd-Party
 

Countermeasures
 

and
 

the
 

Security
 

Council’s
 

Chapter
 

VII
 

Pow-
ers:

 

Enforcing
 

Obligations
 

erga
 

omnes
 

in
 

International
 

Law,
 

89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17,
 

117 - 141
 

(2020) .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权依据《联合国宪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第七章而采取各种措施,包括

集体自卫、集体制裁,故本文不讨论基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而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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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反措施、第三方反措施,也有学者称为“团结措施” ( solidarity
 

measures)、“公益反措

施”(general-interest
 

countermeasures 或 countermeasures
 

of
 

general
 

interest),并无权威定义,
大体上是指受害国以外的第三方对责任国采取的反措施。〔 2 〕 根据这种理论,只要责任国

违反国际法上的普遍义务(erga
 

omnes
 

obligations),〔 3 〕 第三方就有权对该国采取集体反措

施,该国中央银行资产就不再享有国家豁免的保护,且其他国家没收该国中央银行资产即

使违反了国家豁免原则、侵犯了该国享有的豁免权,也由于符合习惯国际法上的集体反措

施制度而消除了不法性。
  

国内已有学者研究外国中央银行豁免,〔 4 〕 也有学者专门研究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

反措施问题,〔 5 〕 但并未研究外国中央银行是否享有非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更未注意到外

国中央银行豁免与反措施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细分为如下问题:第一,外国中

央银行资产是否仅享有司法强制措施豁免,不享有非司法强制措施豁免;第二,集体反措

施是否已成为习惯国际法,允许第三方自行决定对责任国采取集体反措施;第三,没收外

国中央银行资产,是否符合反措施规则。 本文结合《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下称“《联
合国豁免公约》”)、《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下称“《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及国家实践,主张

外国中央银行资产不但享有司法强制措施豁免,而且也享有非司法强制措施豁免,并认为

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均不足以证明集体反措施已成为习惯国际法,没收外国中央银行资

产没有国际法依据、违反国家豁免原则和反措施规则。

一　 外国中央银行资产享有的国家豁免保护
  

《联合国豁免公约》以及各国国家豁免立法、司法实践均承认,外国国家尤其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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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3 〕

〔 4 〕

〔 5 〕

第三方主要是第三国,但不等于第三国,而是包括第三国或国家集团、区域性国际组织等非国家实体。 See
 

Martti
 

Koskenniemi,
 

Solidarity
 

Measures:
 

State
 

Responsibility
 

as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72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
tional

 

Law
 

337,
 

343-344
 

(2001);
 

Marco
 

Gestri,
 

Sanctions,
 

Collective
 

Countermeasures
 

and
 

the
 

EU,
 

32
 

Italian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67,
 

67-92
 

(2022);
 

Avidan
 

Cover,
 

Sanctions
 

and
 

Consequences:
 

Third-State
 

Impac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Shadow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on
 

Russia,
 

100
 

University
 

of
 

Detroit
 

Mercy
 

Law
 

Review
 

441,
 

457-458
 

(2023);
 

Menno
 

T. Kamminga,
 

Confiscating
 

Russia’s
 

Frozen
 

Central
 

Bank
 

Assets:
 

A
 

Permissible
 

Third-Party
 

Countermeasure?,
 

70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
 

7
 

(2023) .
考虑到各国政府就国家责任向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评论和意见中都使用“普遍义务”一词,以及该词相

对简洁,本文并未采用王铁崖等使用的“对一切义务”的翻译,也未采用“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以及“对世义

务”的用法。 参见《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2001 年,第二卷第一部分),A / CN. 4 / SER. A / 2001 / Add. 1
 

( Part
 

1),第
14-98 页;[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陈公绰、汤宗舜、周仁译,王铁崖

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页;王秀梅著:《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法律出版社 2009 年

版,第 4-5 页。 该词自国际法院 1970 年在比利时诉西班牙判决中提出已有 50 多年,但其内涵和外延并不确定。
See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70,
 

para. 33.
参见郝敏:《美国冻结和处分俄罗斯主权资产的法律路径与挑战》,《当代美国评论》2024 年第 1 期,第 67-89 页;
王蕾凡:《中央银行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国际法与国家实践》,《环球法律评论》2021 年第 5 期,第 164-176 页;郭
华春:《我国央行财产豁免制度的完善:以利益平衡为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第 90-97 页。
参见李永胜著:《论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反措施问题》,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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